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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4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加強現有關於規管保險人的權力  

(第 I I 至 V II 部修訂事項 )  

 

 

引言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加強現有關於規管保險人的權力的政策目

標。有關條文載於《 2 01 4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 “條例草案 ” )

第 1 6 至 5 4、 56 至 6 3 及 6 8 條，以修訂《保險公司條例》(第 4 1 章 )  第

I I 至 V I I 部。  

 

 

背景  

 

2 .   保險人必須獲得保險業監督授權，才可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

保險業務。保險業監督授權予保險人和規管保險人的權力，訂明於現

有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I I 至 V I I 部。對《保險公司條例》中上述各

部所作的主要修訂，旨在加強獲授權保險人的企業管治，務使獲授權

保險人的業務只會由適當人選掌管。加強獲授權保險人的企業管治，

亦可保障保單持有人。  

 

 

政策目標及主要條文  

 

( a )  獲授權保險人的控權人、董事及管控要員  

 

3 .   現時，依據《保險公司條例》現有的第 13 A 和 1 3 B 條，除非

保險業監督沒有表示反對，否則獲授權保險人不得委任某人為其控權

人 1 。獲授權保險人如違反有關規定，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20 萬元。

任何人如在保險業監督的反對下，仍出任或繼續出任控權人，即屬犯

                                                 
1
 就獲授權保險人而言，控權人指：  

(a)  該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保險人的執行董事或行政總裁，或為在海外成立為法團

的保險人負責香港保險業務的執行董事或行政總裁；或  

(b)  擁有以下權力的人：在該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保險人的任何成員大會上，有權

單獨或與一名合夥人或通過一名代名人行使 15%或多於 15%表決權，或有權單

獨或與一名合夥人或通過一名代名人控制 15%或多於 15%表決權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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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可處罰款 20 萬元；如屬個人，則可另處監禁 2 年，並在該項罪行

持續期間，另加每日罰款 2 , 00 0  元。《保險公司條例》現有的第 1 4 條

也訂明，保險業監督可以反對獲授權保險人委任董事。  

 

4 .   根據國際保險監督聯會 ( “保監聯會 ”)公布的《保險核心原則》

第 5 條，保險監管機構應規定保險人的董事局成員、高級管理人員、

管控要員及主要持有人，須為履行其職責的適當人選，並在履行其職

責期間一直如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近期發表有關香港的《金融體

系穩定性評估》報告中，指出因應保監聯會的規定，香港應把現行《保

險公司條例》所訂的適當人選要求擴闊，以涵蓋保險人的高級人員及

管控要員。  

 

5 .   條例草案第 23 條旨在以新的第 1 3A 條取代現有的第 1 3 A

條。新的第 13 A 條訂明，如保險業監督 (或成立後的保險業監管局 (“保

監局 ” ) )反對某人為獲授權保險人的控權人，該獲授權保險人不得委任

該人為控權人。第 1 3 A 條亦訂明日後保監局如認為獲委任人並非或不

再屬適當人選，便可撤銷對該項委任的認可 (新的第 13A ( 7 )條 )。條例

草案第 2 5 條增訂的第 13 AC 條，賦權保監局認可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

獲授權保險人 2 的董事，以及可以該人不屬適當人選為由而撤銷有關認

可。條例草案第 30 條增訂的第 14 A 條載列保監局在斷定某人是否適當

人選時，須考慮的事宜 (見附件 )。  

 

6 .   條例草案第 25 條增訂的第 13 AE 條規定，獲授權保險人 3 只

應委任獲保監局認可而屬適當人選的個人擔任管控要員。保監局如認

為 獲 委 任 人 並 非 或 不 再 屬 適 當 人 選 ， 便 可 撤 銷 有 關 認 可 (新 的 第

1 3 AE ( 7)條 )。該條訂明， “管控職能 ”包括管理中介人的職能 4 。為了因

時制宜，配合日後發展而更新監管制度，財政司司長可訂立附屬法例，

                                                 
2
 依據《保險公司條例》第 14 條，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為法團的獲授權保險人擬委任

的董事及其詳情如有改變，獲授權保險人必須通知保險業監督／保監局。  

3
 不適用於專屬自保保險人。  

4
 管理中介人的職能包括：  

(a)  管理保險人所委任的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持牌個人保險代理，並監察其遵守法

定規定的情況；以及  

(b)  確保轉介保險業務予保險人的持牌保險中介人遵守訂明的操守規定。 (新的第

13AE(12)(a)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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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指明其他管控職能。條例草案第 8 4 條增訂的第 1 34 條訂明，財政

司司長須發表有關附屬法例的草擬本作公眾諮詢。  

 

7 .   根據《保險核心原則》第 8 條，管控職能至少應包括風險管

理、合規規定、精算事宜和內部審計。我們現正諮詢保險業界，尚有

哪些管控職能應納入法例。視乎諮詢進度和結果，我們可能會提出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更多管控職能。  

 

8 .   條例草案第 2 5 條增訂的第 13 A F 條訂明，保監局對委任個別

人士為獲授權保險人的控權人、董事或管控要員給予認可時，可施加

適當條件。條例草案第 2 5 條增訂的第 13 A G 條，訂明保監局拒絕委任、

撤銷對委任的認可及施加／修訂關乎認可的條件的程序規定，包括給

予有關保險人或個人作出申述的機會。有關程序旨在給予受影響的保

險人或個人陳詞的權利，讓保監局在作出最終決定時可考慮其意見，

而有關保險人或個人也可就保監局的決定向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提出

上訴  5。  

 

9 .   獲授權保險人如違反經修訂的第 13A 條、新訂的第 13 A C 及

1 3 A E 條的規定，以及任何人違反新的第 13 A B 及 1 3AD 條的規定 6，即

屬犯罪，罰則與《保險公司條例》現有的第 13 A 及 1 3B 條所訂者相同

(見上文第 3 段 )。條例草案第 2 5 條增訂的第 13 A H 條訂明，任何人在

與申請關於控權人、董事或管控要員的認可相關的情況下，作出在要

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 b )  對規管保險人的權力作出的其他更新  

 

1 0 .   《保險公司條例》現有的第 1 5 條規定，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

人須委任具指定資格的精算師。條例草案第 31 條修訂第 15 條，規定

                                                 
5
 《保險公司條例》現有的第 37 條訂明有關保險業監督以保險人的控權人或董事並非

適當人選為由而行使干預權力的程序保障。因應對第 13、 13A、 14 條所作的修訂及

新訂的第 13AC 條，我們會更新第 37 條，藉條例草案第 50 條而加入修訂，使相同的

程序保障 (見上文第 8 段 )同樣適用。  
6
 新訂的第 13AB 條的訂明，如保監局不認可有關委任或已撤銷有關認可，任何人不得

出任或繼續出任控權人。新訂的第 13AD 條訂明有關獲授權保險人委任董事的規定與

此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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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人，其精算師的委任

需經保監局事先認可，保監局如認為獲委任精算師並非或不再屬適當

人選，亦有權撤銷有關認可。條例草案第 3 2 條增訂的第 15 A A 條訂明

保監局可施加或修訂認可的條件。  

 

1 1 .   條例草案第 40 及 42 條修訂《保險公司條例》現有的第 22

及 23 條，規定獲授權保險人須就其每一類別的長期業務維持獨立帳

目，而保險人就其長期業務所維持相當於某基金的資產，只可為該基

金所涉及的業務部分而運用。有關規定目前只適用於 G 及 H 類別的長

期業務 (現時有 A 至 I 共九個法定類別 )。我們預期第 22 及 2 3 條的修

訂不會為在香港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帶來重大影響，因為即

使在現行第 2 2 條沒有相關規定的情況下，它們大部分均已分別就每一

業務類別維持獨立基金。我們的建議旨在確保保險人將資產及負債按

業務類別分開，避免經營長期業務保險人一旦清盤時以其他業務類別

的資產抵償負債。  

 

1 2 .   條例草案第 5 4 條加入對《保險公司條例》現有的第 41 條的

修訂，該等修訂針對罔顧實情地向保監局提供在要項上屬虛假的資料

的罪行，加重刑罰。經修訂的罰則與妨礙保監局行使查察和調查權力

的相關罪行的罰則相同 (見條例草案第 5 5 條增訂的條文 )，我們會另文

討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四年七月  



附件  

 1 

適當人選的斷定  

(條例草案第 3 0 條增訂的第 1 4A 條 )  

 

 

( 1 )  獨 立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保 監 局 ” )在 為 施 行 第 8、 13A、 13 AC、

 1 3 AE、 13 B、 1 4 及 15  條而斷定某人是否適當人選時，須考慮以

 下事宜 –  

 

( a )  該人的學歷或其他資歷或經驗；  

( b )  該人是否有能力稱職地、誠實地並公正地行事；  

( c )  該人的信譽、品格、可靠程度及誠信；  

( d )  該人的財政狀況或償付能力；  

( e )  以下人士有否針對該人採取任何紀律行動 –  

( i )  金融管理專員；  

( i i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i i i )  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或  

( i v )  任何其他主管當局或規管機構 (不論該當局或機構是在香

港或其他地方 )，而保監局認為該當局或機構所執行的職

能，是近似保監局的職能的；  

( f )  如該人是某公司集團中的一間公司 –保監局所管有的關乎以

下方面的任何資料，不論該等資料是否由該人提供亦然 –  

 

( i )  該集團中的任何其他公司；或  

( i i )  該人或第 ( i )節提述的任何公司的任何大股東或高級人員； 

( g )  該人正經營或擬經營的任何其他業務的狀況。  

 

( 2 )  第 ( 1 )款委予保監局的責任，是附加於保監局的下述責任的另一

 項責任：該局於斷定某人是否適當人選時，有責任考慮該局認為

 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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